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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把”字句的教学
———兼议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的关系

孙　瑞

提要　本文认为，教学语法来源于理论语法但又不同于理论语法，对外汉语教学
实践应尽快吸收汉语本体的研究成果并将之加以改造。对外汉语“把”字句教学中，

应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界定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使某一确定事物的位置

或状态发生改变”，同时应加强“把”字句语用意义的教学。

关键词　“把”字句的教学　理论语法与教学语法

引　言

（一）“把”字句教学历来被认为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姜德梧

（１９９９）、余文青（２０００）、李英 ＆邓小宁（２００５）等通过具体的调查、统计证明留学生对
“把”字句的掌握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的感觉是一致的。留学生对

“把”字句掌握得不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尽量回避使用

“把”字句———有时甚至为了回避使用“把”字句而采用一些错误的替代形式；二是，即使

偶尔使用，也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比如语序错乱、结构不完整等。

留学生习得“把”字句很难，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把”字句所

表达的语义内涵比较复杂，不易把握。一般来说，一个“把”字句至少涉及施事、受事、动

作、结果等多个要素。将这些要素合理地组织在一起并非易事。而且，“把”字句对句中

的动词和“把”的宾语的语义①都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二、“把”字句结构复杂。一个“把”

字句一般至少包括主、谓、状、补等多个句子成分。三、留学生的母语中一般没有和汉语

“把”字句相对应的句式。四、汉语学界（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把”字句的研究还不

够深入。虽然现在有关“把”字句的研究结论已经很多，但其中的某些看法依然有很多值

得商榷的地方，比如“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等。五、留学生教材对“把”字句的讲解不到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没有得以及时的吸收，教材中沿用的说法科学

性不够；二是教学的难点不突出，学生最需要掌握的东西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

上述造成留学生习得“把”字句困难的原因中，一、二、三条是客观原因，我们无能为

力；四与我们的主观努力程度有关，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要想在短时期内取得质的突

破并不是一件易事；而第五条则是我们在现阶段可以做并且可以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

本文就拟从这个方面入手来探讨一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把”字句教学。

（二）一个语言点的教学应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比较流行

的几套对外汉语教材（比如《汉语教程》、《汉语课本》等）所采用的做法是：先介绍该语言

点的语法意义，然后是结构形式，最后是变化形式或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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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一个语言点的讲解至少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使

用该语言点的条件限制；二是使用该语言点的实现限制。前者是指使用该语言点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可能性是指，在什么时候可能使用该语言点，这主要是由该语言点的语法意

义决定的。必要性是指，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使用该语言点。这往往取决于该语言点的语

义———包括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以及该语言点在该语言中有无其他替换形式。语言

点的实现限制是指，在将该语言点实现为一个具体的现实句子时，在结构上应满足哪些要

求。

对于“把”字句来说，应该讲解的内容就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用“把”字句

的可能条件，这主要是要告诉学生“把”字句的语法意义；二是使用“把”字句的必要条件，

这一部分主要是要告诉学生“把”字句的语用意义以及“把”字句与相关句式的关系（包括

相同点和不同点）；三是具体实现“把”字句时在结构上应注意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三

点：一是“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教学；二是“把”字句的语用意义以及“把”字句与相关句式

关系教学；三是“把”字句句法实现条件教学。

一　“把”字句的语法意义教学

自从上个世纪王力先生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界定为“处置说”之后，“把”字句就

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在诸多的研究中，学者们争论最多的还是“把”字句的语

法意义。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不下于十种，比较重要的有以下三种：

（一）“处置说”。这种观点其实有两种表述形式：一种以王力先生为代表，王力先生

在《中国语法理论》中认为“‘把’字所介绍者乃是一种‘做’的行为，是一种施行（ｅｘｅｃｕ
ｔｉｏｎ），是一种处置”（１９５４：１６５）；第二种表述形式是以沈家煊先生为代表的“主观处置
说”：“说话人主观认定主语甲对宾语乙做了某种处置”（２００２：３８７）。“处置说”的核心
是：“把”字句中的动词必须含有“处置义”；“把”字句的句式意义是表示对某种事物的处

置。

（二）“致果、致态说”。这种观点最早由宋玉柱在１９７９年提出，后来经邵敬敏先生发
展。邵敬敏先生在《把字句及其变换句式》中将“把”字的语法意义界定为：“表示由于某

种动作或某个原因，使Ｏ、Ｓ或Ｓ（ＶＯ）获得某种结果，或使动作达到某种状态。简而言之，
是致果或致态。”（２０００：２３３）（按：这里的“Ｏ”为“把”的宾语；“Ｓ”为“把”字句的实词性主
语；“Ｓ（ＶＯ）”为“把”字句的谓词性主语）

（三）“处置、致果／态说”。这是沈阳先生在《名词短语的多重移位形式及把字句的构
造过程与语义解释》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沈阳先生是国内从事转换生成语言学研究的学

者中卓有成效的一位，他从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把”字句的生成过程中至

少存在着两次移位：一次是“把”的宾语从动词前移位到动词后，从而产生“支配”义；第二

次是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又移位到动词的前面，从而产生“结果状态义”。

我们认为，在这三种观点中，最适合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运用的是第二种，即“致

果、致态说”。

“处置说”在学术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的确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比如：

他把门关上了。

他把书放在桌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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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句表示对“门”的一种处置（改变门的状态），后一句表示对“书”的一种处置（改

变书的位置）。然而，还有很多“把”字句我们无法用“处置说”进行解释，比如：

二两小酒就把他的眼睛喝红了。

打仗把他老婆打跑了。

前句不能理解成“二两小酒“处置”了“眼睛”；后句不能理解成“打仗”“处置”了“老

婆”②。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以偏概全”是“处置说”的致命缺陷。

此外，直接将“处置说”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缺陷：对于留学生

来说，让他们理解什么是“处置”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按照现行的对外汉语语法教学

大纲，留学生在入学３～４个月左右就要接触“把”字句。学生理解不了什么是“处置”，就
很难真正掌握“把”字句的用法。

“处置、致果／态说”有三大缺陷：其一，“处置”和“致果／致态”存在着交叉的情况，在
理论上有缺陷；其二，这一理论是建立在转换生成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其成果本身不易被

学生所理解；其三，这一理论同样无法回避“处置”这一概念。

相比较而言，我们认为“致果、致态说”比较适合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这主要是

因为这种理论具有两大优势：一是科学性强；二是可接受性强。

说“致果／态说”科学性强是说这种理论的解释力更强，比如：
他把狗打死了＝他打狗＋狗死了
她把牙吃坏了＝他（用牙）吃Ｘ＋牙坏了
前者表示“他打狗”导致“狗死了”；后者表示“他吃Ｘ”导致“牙坏了”。
即使是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些用“处置说”难以解释的句子也能用“致果／态说”来解

释：

二两小酒就把他的眼睛喝红了＝他喝二两小酒＋眼睛红了
打仗把他老婆打跑了＝打仗＋他的老婆跑了
前者表示“他喝二两小酒”导致“眼睛红了”；后者表示“打仗”导致“他的老婆跑了”。

说“致果／态说”可接受性强是指，这种观点更易于理解：这种理论不用再强迫学生去
理解、接受所谓的“处置”；而只需要让学生理解“使……出现某种结果或达到某种状态”

（即所谓的“致果、致态”）。

当然，我们说“致果／态说”比较适合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
将这种研究结论原原本本地照抄到对外汉语教科书中———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必须有所

改造。

我们以为，宋玉柱先生的论述不能准确地概括“把”字句的语法意义；邵敬敏先生的

论述则又过于繁复，不易被学生直接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以邵敬敏先生的研究成

果为基础加以改造，将“把”字句的语法意义界定为“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使某一确定

事物的位置或状态发生改变”。

这样改造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的：一、“把”字句所表示的“致果／态”的动因一
般都是“把”字句中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行为；二、动作行为影响的对象一般也都是“把”

字的宾语，由于“把”的宾语一般要求是确指的（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有定”的），因此，

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表述为“使某一确定对象”；三、“致果／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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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把”字句的句法实现条件教学

“把”字句的句法实现条件主要指，将“某一动作行为使某一确定事物的位置或状态

发生变化”这一语义实现为一个现实的句子时在结构上应满足那些条件。

在现代汉语中，“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形式“Ｓ＋把＋Ｏ＋Ｖ＋其它”。一般的对外汉语
教材往往指出：“其它”的形式可能是“着、了、重叠动词、动词的宾语和补语”（比如《汉语

教程》），而实际上，这里应该把“Ｖ＋其它”放在一起来讨论。在现实语料中，“Ｖ＋其它”
的形式主要为以下几种：“Ｖ了”、“Ｖ着”、“Ｖ＋补语”、“ＶＶ”、“状语 ＋Ｖ”。关于这个问
题，其实邵敬敏先生早就有过论述（２０００：２２８２５２），只是众多的对外汉语教材均未将这一
研究成果吸收进来。

四　余　论

（一）教学语法源于理论语法。当前对外汉语教材中的语法教学效果不是十分理想，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将最新的研究结论吸收进来。当然教材的吸收往往有一定

的滞后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强调要尽快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吸收到教材中来，另一方面强调

对外汉语教师应该主动学习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将之灵活地运用于教学中去。

（二）教学语法不同于理论语法。理论语法是教学语法的源泉和基础，但并不等同于

教学语法。将理论语法转化为教学语法应注意：一、尽量选择科学性更强的研究成果；二、

在选择具体的语言点的时候，应注意针对性，要选取学生最需要学习的项目；三、在具体介

绍、讲解的时候，应尽量简明，要用留学生能听得懂的语言加以阐述。

（三）本文讨论的只是“把”字句教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并非是“把”字句教学的全

部，其他相关问题，比如，各类“把”字句在教材中的排序问题等还需要另文讨论。

注

①传统上一般认为，“把”字句中的动词一般要有“处置”义，“把”的宾语要是“确指”的。
②即使用“主观处置说”也很难解释：前者不宜解释成说话人主观上认定“二两小酒”“处置”了“眼睛”；
后句也不能解释成说话人主观认定“打仗”“处置”了“老婆”。

③引自本人一个学生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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